
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82913） 

2021 年硕士研究生复试录取办法 

 
根据《教育部关于印发<2021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管理规

定>的通知》（教学函〔2020〕8 号）、《关于做好 2021 年全国硕士研

究生复试录取工作的通知》（教学 司〔2021〕2 号）和《北京市招生

考试委员会关于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常态化下硕士研究生招生考

试复试工作的指导意见》（京招考委〔2021〕3 号）、《北京市招生考

试委员会关于做好 2021 年研究生招生录取工作的补充意见》（京招考

委〔2021〕4号）等文件要求，在北京市当前疫情防控步入常态化阶

段的形势下，为保障师生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减少人员流动和聚集，

我院主管领导高度重视，经复试工作领导小组认真研究，充分论证，

制定中国航发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 2021 年研究生招生复试录取工作

方案。 

一、复试工作原则 

（1）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维护考生的合法权益； 

（2）坚持按需招生、全面衡量，重点突出专业素质和创新能力的

考查； 

（3）坚持科学选拔，客观评价，择优录取、宁缺勿滥。 

二、复试录取办法 

1、复试分数要求：初试成绩达到总分 300 分，单科政治、英语

达到 45分，数学、专业课达到 70分；其中固体力学专业要求数学一。 

2、复试的程序、复试时间、地点安排 

审查考生提交材料，对审查合格考生发出复试通知，复试通知包

括复试时间、程序、内容及方式、复试方式所需软硬件（双机位、腾

讯会议系统）等。复试前组织考生签订《诚信复试承诺书》、确认考



生考试环境（要求房间相对独立、宽敞、明亮、安静），进行系统调

试演练（拟安排在 23 日下午），确保复试平台运行稳定。如有必要，

可组织考生进行再次复试。 

复试时间：2021 年 3月 24 日;如 24 日未完成招生计划，拟于后

期再组织二次复试 

地点安排：复试专家集中在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考生在各自所

在地。 

3、复试比例 

复试比例为 1：1.2-1：2 

4、复试考核方式 

复试形式为在线测试和远程网络视频面试相结合的方式。使用北

森测评系统进行 30分钟的在线素质测试和 75分钟的在线能力测试，

使用远程网络视频（腾讯会议）进行 20 分钟的包括英语听力、口语、

综合面试（考生各方面情况、专业知识、发展潜力、思想品德等）的

测试。 
5、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质考核的具体办法 

复试前向考生档案所在单位函调考生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质

调查表。 

6、复试考生成绩的评定和计算方法：英语听力、口语占复试总

成绩的 10%，考生综合素质、素质测评、能力测试成绩占复试总成绩

的 20%，综合面试成绩占复试总成绩的 70%。 

7、初试、复试的权重分配  

初试成绩（折算成 100 分制）占 60%，复试成绩（满分 100 分）

占 40%。按总成绩和报考的研究方向择优录取。 

8、考生查询复试、拟录取名单的时间、网址： 

拟于 4 月中旬在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院校信息栏及单位网站

公布拟录取名单 10个工作日。 



9、调剂工作程序 

请未达到我院复试基本分数线但达到全国复试基本分数线的一

志愿考生和一志愿复试淘汰的考生，在调剂系统开通后，积极查询其

他院校相关专业的余缺信息，参加网上调剂。我院招生专业研究方向

尚有余缺的将在研招网上公布余缺信息及调剂要求，请满足调剂要求

的考生尽快在研招网上提交调剂志愿，我院将对合适考生发出复试通

知，考生在同意复试后提交相关复试材料并按要求参加测评、网络测

试，我院将安排远程网络调剂复试，复试后对拟录取调剂考生发出待

录取通知，调剂考生接受待录取通知，调剂完毕。调剂录取名单按要

求与一志愿录取名单同时在研招网于 4月中旬公示 10个工作日。 

10、考生接待电话：010-62496187 

    纪检监察电话：010-62496077 

    北京教育考试院研招办监督电话：010-82837456 
 

中国航发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    

2021 年 3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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